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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然灾害管理不作为的国家侵权责任

杜　群，黄智宇

摘　要：以Ｂｕｄａｙｅｖａ　＆ｏｔｈｅｒｓ　ｖ．Ｒｕｓｓｉａ案为例讨论国家自然灾害管理不作为的国家侵权责任问题，认为

自然灾害管理不作为的国家侵权责任首先要接受不可抗力和国家豁免责任的挑战，继而需要结合自然灾害的

特性谨慎分析国家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自然灾害管理不作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国家据此

应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以维护公权行使与私权保障之间的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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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欧洲人权法院只受理欧委会成员国提出的案件，涉案国家必须是欧洲人权公约签署国，且已申明完全接受该公
约的约束，或就某一案件表明接受法院的审理。但受案前提是原告必须穷尽本国国内救济。俄罗斯属于欧洲人权公约签
署国，且已作出声明。因此，原告能够在欧洲人权法院提出诉讼。

一、问题的提出：以Ｂｕｄａｙｅｖａ　＆ｏｔｈｅｒｓ　ｖ．Ｒｕｓｓｉａ案①为引

２００８年Ｂｕｄａｙｅｖａ等人在欧洲人权法院起诉俄罗斯政府并胜诉一案，引发人们对国家自然灾害
管理侵权法律问题的关注。早在２０００年住在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的俄罗斯国民

Ｂｕｄａｙｅｖａ等人便在俄罗斯国内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政府赔偿他们在一次泥石流灾害中所受
的损失。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一审法院巴克萨地方法院 （Ｂａｋｓ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ｒｔ）判决原告败诉；同年１１
月，二审最高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最后，原告在穷尽本国国内救济后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②。
案情是这样的。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８日晚上Ｔｙｒｎａｕｚ小镇的部分区域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山

区泥石流，原告Ｂｕｄａｙｅｖａ等人是这次灾害中的受害者。该镇处在易受泥石流侵袭的区域，为了保
护这个天然暴露在滑坡和泥石流威胁下的小镇，国家已经建造了一个挡泥大坝，但是大坝并没有得
到充足的、定期的维修。在灾害发生前的半年，一个科研机构告知当地政府机构大坝已经出现严重
破损，唯一有效避免伤亡和缓解危害的方式是建立一个可预报泥石流发生的观测点。当时，这个科
研机构还请求当局授权他们进行观测点建设工作且提供资金。在灾害发生前的一个星期，该科研机
构再次提醒当地政府机构可能爆发泥石流，并再次要求建立２４小时的观测点。但是这些申请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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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纳和实施。当泥石流到来时，大坝崩塌了，同时大坝的碎片乱石增加了泥石流冲击该镇的强
度。原告和许多其他老百姓一样，被泥石流困住。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９号的早晨，泥流水平下降，一些
居民 （包括原告及其家人）返回家中，下午１３∶００点发生了第二次泥石流，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进
一步的损失。第一原告的丈夫在灾害中丧生，所有原告都失去了居所和财产。２０００年８月３日，
检察机关决定不对第一原告丈夫在灾害中的死亡问题开展刑事调查；同月，政府给他们提供了替代
性住房和一些经济救助。
最终原告对被告提起了民事诉讼，原告认为正是由于被告一系列的不作为才导致了灾害发生及

其后果的扩大。理由是：首先，当地政府灾前未实施有效的抵御灾害措施。此前当地政府修建的挡
泥大坝在１９９９年的一次泥石流灾害中被严重损坏，挡泥采集器在那次泥石流中被堵塞，两者都未
被有效地维护和清理，失去了防灾功能。其次，当地政府未及时发布灾害预报和避灾命令，尤其在
灾前未采纳科学家们建立一个２４小时灾害监测点的建议；未在灾前通知居民灾害的发生以及未对
第一次灾后居民返回家发布撤退命令。总之，原告的主要诉由是国家未履行或履行不充分其灾害管
理 （包括预防、应急、救助等）的义务，由此加重了自然灾害对原告的损害后果。
对此，被告政府反驳称，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减灾和救助措施，包括平时的气象监测、泥

石流发生前的预警、灾中的救助撤离工作、灾后的安置等，不存在不作为的情况。最终灾害发生并
对原告造成损失的原因是此次泥石流灾害 “特别严重”；而且此种情况无法被预测或预防，属于不
可抗力因素，并不是被告的过错。
这个案件引发笔者的思考是，国家在自然灾害管理中存不存在不作为，要不要为不作为而导致

的公民合法的人身和财产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这个论题可进一步分解为三个意义连贯的子题：
（１）作为自然灾害管理主体的国家，是否具有防灾减灾的责任与义务？（２）自然灾害管理不作为的
国家侵权责任的确立面临哪些挑战？（３）判定自然灾害管理不作为的国家侵权责任成立有哪些构成
要件？本文结合Ｂｕｄａｙｅｖａ　＆ｏｔｈｅｒｓ　ｖ．Ｒｕｓｓｉａ案逐一讨论之。

二、国家自然灾害管理中权责关系的对等

Ｂｕｄａｙｅｖａ　＆ｏｔｈｅｒｓ　ｖ．Ｒｕｓｓｉａ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自然灾害管理主体的国家，是否负
有防灾减灾的义务与责任？对此，和笔者的主张一致，俄罗斯国内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都认为国家
具有防灾减灾的义务和责任。尤其是欧洲人权法院，再三申明国家防灾减灾责任是一种积极的责
任，要求政府积极采取合理的措施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笔者认为，目前国家自然灾害管理的
职权一直呈加强态势，而国家防灾减灾的义务与责任则有待进一步扩展，以实现权责关系的对等。

（一）不断加强的国家自然灾害管理职权
自古以来，自然灾害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不过，人类对自然灾害的管理并不是一开

始就由国家来承担。１８世纪以前的人类自然观主要受基督教神创论的影响，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世
界，上帝是自然的推手，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上帝对于人类原罪的审判和惩罚。民众大多采取灾后忏
悔或祈祷方式实现个人内心救赎，国家统治者往往利用这一观念加强自身统治，却无采取更多实际
的减灾救灾行动［１］（Ｐ５９－６６）。

１７５５年里斯本地震被称为 “第一次现代灾害”［２］（Ｐ１），因为这次灾害改变了人们对命运的模糊认
识，在灾害应对和恢复阶段，民众开始要求政府做出更多的作为。随着人类对自然灾害 “是自然与
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且 “灾害的社会属性超越自然属性”［３］（Ｐ１３２－１４６）的认识，公民也不断要求国家
通过管理人类自身行为以减少灾害的损失和影响。再加上人为引发气候变化的趋势逐渐显现，导致
自然灾害尤其是气象、水文灾害日益频繁，生态系统日益脆弱，人为风险因素不断增加。因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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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单一的灾后救助已无法全面有效地保障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家只有不断地拓展灾害管理职能的
范围———从最初的灾后救助为主到现在的灾前规划、预防预警、灾中应急以及灾后救助重建的全过
程的综合管理①，才能更大程度地增进公民福利［４］（Ｐ６１－６３）。这一发展也是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体现
———已超越了单一的防御功能阶段，而更多地要求国家在授益功能、保护功能等方面有所作为。换
言之，公民对国家管理自然灾害的要求也随着国家行政管理权的进步而提高：由夜警国家转为福利
行政，由消极退出转为积极介入，由传统不作为转为现代作为［５］（Ｐ３９－４９）。

（二）业已形成的国家自然灾害管理责任
伴随着国家自然灾害管理职权的加强，国际社会和各主权国家也在不断拓展国家在自然灾害管

理领域内的义务和责任。国家防灾减灾的义务来源于国家保护责任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在国际法层面，国家保护责任条款可溯源于人权和环境领域的国际公约和多边协定、联合国国际法
院判决以及国际习惯法中。在国际法上，传统主权观念认为国家享有绝对主权，可以自主决定本国
国内 事 务 和 对 外 政 策，不 受 它 国 干 预。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之 后，主 权 观 念 发 生 了 变
化［６］（Ｐ１７９－１８５）［７］（Ｐ３３－４９）。国际法认为现代主权的核心是 “主权在民”［８］（Ｐ５８９－５９３），即国家主权的前提是
建立在国家履行对本国公民保护责任的基础上［９］（Ｐ６６３－７０７）。国家保护责任原则的法律约束力形成于
联合国国际法院在１９４９年的科孚海峡案 （Ｃｏｒｆｕ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ａｓｅ）的审判②。在国际人权法中，国家
保护责任意味着 “当主权国家不能履行其保护国民免于 ‘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以及反人类
罪’的主要责任”③ 时，国际社会应该承担该保护责任。在国际环境法中，国家保护责任表示着
“各国有义务使其管辖范围内或控制下的活动不对其他国家的环境和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
造成损害”④。越来越多的学者［１０］（Ｐ２２７－２７６）［１１］（Ｐ２１９－２６５）将这一保护责任拓展至自然灾害管理 （包括预
防、应急、救助与恢复重建）领域，要求所有国家、受灾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在自然灾害发生时都有
责任履行如下义务：（１）提醒公民和该国受灾害影响的潜在可能；（２）无条件地为受灾国提供救
助，受灾国在需要时应该接受； （３）保障受灾地区的可持续重建和恢复［９］（Ｐ６６３－７０７）。国际社会普遍
认为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具有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的主要责任”⑤。在国内法
层面，很多国家在宪法或其他法律中明确了国家对公民的 “保护义务”（ａ　ｄｕ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如美国
宪法序言中明示的 “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⑥；日本 《灾害对策基本
法》第１条规定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及其他公共机关的防灾责任，以 “保护国土及国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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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灾前规划，如我国《防震减灾法》、《防洪法》都有规定防灾规划，其主要内容包括提前布局各类监测、应急救援、技
术、信息、资金、物资等保障措施；预防预警包括对潜在灾害风险的评估、预报监测设施的布局、防灾标准的设定、人员训练
以及防灾意识的培养等；应急救援则包括应急预案的制定、启动以及采取相应的紧急措施；灾后救助与恢复重建则包括灾
后对灾害损失进行评估调查、安置受灾群众、恢复灾民生产生活等措施。

Ｃｏｒｆｕ　Ｃｈａｎｎｅｌ，（Ｕ．Ｋ．ｖ．Ａｌｂ．），１９４９Ｉ．ＣＪ．４，４（Ａｐｒｉｌ　９）．在该案中，两艘英国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行驶在北科孚
岛海峡（Ｎｏｒｔｈ　Ｃｏｒｆｕ　Ｓｔｒａｉｔ），该海峡为阿尔巴尼亚水域。其中一艘驱逐舰（Ｓａｕｍａｒｅｚ）撞到了水雷，另一艘驱逐舰（Ｖｏｌａｇｅ）

前来救援，在试图拉它的时候撞到了另一个水雷。这一事故最后导致了两艘驱逐舰的损坏、４５名英国官员和船员的死亡以
及３２名人员的受伤。最后联合国国际法院认为阿尔吉尼亚应该对此负责，因为其没有提醒其所在区域内水雷的存在。

２００５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Ｇ．Ａ．Ｒｅｓ．６０／１，１，Ｕ．Ｎ．Ｄｏｃ．Ａ／ＲＥＳ／６０／１（Ｓｅｐｔ．１６，２００５）。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ｉｅｒｏ，Ｂｒａｚ．，Ｊｕｎｅ　３－１４，１９９２，Ｒｉｏ　Ｄｅｃｌａ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ｔ　１０，Ｕ．Ｎ．Ｄｏｃ．Ａ／ＣＯＮＥ　１５１／２６／Ｒｅｖ．Ｉ（Ｖｏｌ．Ｉ），Ａｎｎｅｘ　Ｉ（Ａｕｇ．１２，１９９２）．

ＩＳＤＲ，Ｈｙｏｇｏ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１８－２２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５，Ｋｏｂｅ，Ｈｙｏｇｏ，Ｊａｐａ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ｉｓｄｒ．ｏｒｇ／２００５／ｗｃｄｒ／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ｄｏｃ／Ｌ－ｄｏｃｓ／Ｈｙｏｇｏ－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ｄｆ，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５年

８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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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８月９日。



人身、财产免遭灾害的破坏”①。这些国际与国内法律规定为国家防灾减灾的义务提供了基础。
（三）有待增强的防灾减灾国家义务和责任———以我国为考察
在我国，国家的自然灾害管理职能不断强化，却还没有形成对应程度的国家义务责任体系，有

学者将这种权责关系的不平衡性称之为错位［１２］（Ｐ４０４）。对于我国自然灾害管理权责关系而言，其错位
性主要体现在灾害管理权力的扩张与责任的狭隘化错位。我国 《宪法》规定的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
的合理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第９条）、“一切使用土地的
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第１０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
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第２６条）等，都可以从减灾国家责任的角度加
以理解［１３］（Ｐ４０３）。这一角度是通过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国家减灾责任。《宪法》“公民的
基本权利义务”一章所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３３条）、“公民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
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和社会会帮助安排……有残疾公民的劳
动、生活和教育”（第四十五条），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国家防灾减灾、保障国家和公民安全和福祉的
职责。更为具体的规定出现在一些我国专门的灾害立法，如 《防洪法》 （１９９８）、 《防震减灾法》
（２００８）等。这些法律明确了国家防灾减灾的职责，包括减灾规划、灾害监测预报、灾害预防、应
急救援、灾后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过程中国家及国家机关的职责。目前，我国已形成了 “部际协调
下分灾种、分部门”的自然灾害管理体制，２００５年成立的中国国家减灾委员会是中国应对自然灾
害的最高机构，其职能是协调中央各部门自然灾害管理问题②。为了加强对一些影响较大的自然灾
害的行政管理，国务院还特别设立了一些自然灾害管理的领导小组，如国务院抗震领导小组、国务
院防汛抗旱领导小组等。国家灾害管理职能从过去的救灾为主拓展为 “减灾规划”、 “监测预报”、
“灾害预防”、“应急救援”以及 “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等全过程、全方位的灾害管理。
理论上而言，任何国家都负有自然灾害管理以保障人们生存与发展的职能，但这种职能能否转

化成法律责任而为司法体系所支持还需要立法加以明确。我国立法对国家法律责任的规定较为狭
隘。我国刑法、行政法③对国家灾害管理的有关法律责任做了规定。刑法中规定的渎职罪 （滥用职
权罪、玩忽职守罪、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等）、挪用公款罪中的从重情形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
汛、救济款物等归个人使用的）等反映了国家对公职机关和个人在行使灾害管理职权时的限制。行
政法律规范中关于国家灾害管理法律责任的规定则更多了，主要体现在灾害专门法律规范中。这些
法律规范中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大多侧重于对应当履行职权却未履行的有关部门或机构的 “责令改
正”以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处分或刑事责任。上述立法中对国家自
然灾害管理过程中的法律责任呈现出重个人化轻部门化、重内部化轻外部化的特点。关于国家对管
理相对人的灾害管理的义务和责任的规定并不多，从数量和分量上都远比不上对自身职权的规定。
对于国家自然灾害管理的侵权法律责任，已明确的立法规定主要有：（１）《民法通则》。如其第１２１
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为国家承担民事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与此同时 《民法通则》第１０７条还
规定，“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其中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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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莫纪宏、林青译：《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ｏｌａｗ．ｏｒｇ．ｃｎ／ｓｈｏｗＮｅｗｓ．ａｓｐ？ｉｄ＝２６０７５，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５年８月９日。

例如中国气象局负责气象灾害的管理，中国地震局负责地震灾害的管理，国土资源部负责滑坡、泥石流灾害的管
理，水利部负责水旱灾害的管理，海洋灾害的风险管理由国家海洋局负责，森林火灾由国家林业局负责，农业病虫鼠害及草
原火灾则由农业部负责等。

行政法以强化国家的行政管理为常见，或者把减灾职责赋予某一机构，或者具体规定某机构的权限；或者明文规
定相应的行政责任，等。



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可抗力是对抗国家自然灾害管理不作为最重要的法律事由。 （２）
《国家赔偿法》（２０１２年修正）。该法对国家赔偿的范围做出了界定，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
律法规授权进行一定的行政管理的组织、个人或国家机关委托进行行政管理的组织、个人在行使国
家职能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１４］（Ｐ９－１２），并规定了相应的责任形式。
不过，已明确规定的责任形式尚不包括减灾防灾不作为的侵权行为①。那么，在我国自然灾害管理
不作为违法的侵权责任追究是不是就没有法律依据呢？那也不是。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笔者仍可
以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如 《国家赔偿法》中以概括方式———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造成
财产损害的 “其他违法行为”以及 《行政诉讼法》第１１条列举的三类明显的行政不作为违法案件
（即行政许可案件、人身权财产权保护案件和抚恤金案件）中 “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
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都可作为自然灾害管理不作为侵权责任认定
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些规定尚待明确，否则在司法适用时将存在较大困难。

三、自然灾害管理不作为国家侵权责任的挑战

Ｂｕｄａｙｅｖａ　＆ｏｔｈｅｒｓ　ｖ．Ｒｕｓｓｉａ案中，法院在确立被告方政府的国家自然灾害管理不作为侵权责
任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法律适用裁量问题，即是否构成国家侵权责任的免责条件———不可抗力和
国家责任豁免。

（一）不可抗力事由

Ｂｕｄａｙｅｖａ　＆ｏｔｈｅｒｓ　ｖ．Ｒｕｓｓｉａ案，被告政府方面就认为自己已经尽到灾害管理的义务和责任，
原告的损害是由于 “特别严重”的泥石流爆发而引起。这一抗辩适用的就是不可抗力规则。
不可抗力事由源于 《法国民法典》，后在德国、英美等国家得到发展。各国将不可抗力当作解

除合同或者免责的法定事由［１５］（Ｐ３６－４４），在侵权法中，一般通过影响过错和因果关系要件来决定侵权
责任是否成立［１６］［Ｐ１２９－１３５］。不可抗力的范畴涵盖了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在防灾减灾中，一般
以自然灾害是 “上帝的行为”属于不可抗力为由主张无责或免责，它是指一种 “不可预测的重大的
自然灾害或其他异常的、不可避免的、不可阻挡的自然现象，人类在合理注意或意识中无法预防或
避免其后果”②。该定义包涵了多个要素共同组成［１７］（Ｐ６６９－６９０）： （１） “自然”原因； （２）不可预见；
（３）“自然”须是唯一的或单独的原因；（４）被告在合理的、一般注意或预见下无法预防灾害后果。
在本案中，被告认为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８日至２５日间的泥石流灾害是 “上帝的行为”，它发生的时

间和范围无法预测、无法预防，政府不应对灾民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承担法律责任。这一诉求得
到了俄罗斯国内法院的支持，法院认为灾民受到的损害是因为自然因素引发的泥石流灾害，政府做
了一切可能的减灾措施，不需要对自然灾害造成的后果负责。除了本文的案例之外，实践中还有大
量类似案例，被告大多以 “上帝的行为”这一不可抗力规则为辩护理由。因此，不可抗力规则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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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
偿的权利：（１）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２）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剥夺公民人身自
由的；（３）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４）违法使用武器、警
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５）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
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１）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
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２）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３）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
用的；（４）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明确侵权行为的都是作为违法，而无不作为违法情形。

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ｃｔ，３３Ｕ．Ｓ．Ｃ．§２７０１（１）（２００６）；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Ｌｉ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ｔ，４２Ｕ．Ｓ．Ｃ．§９６０１（１）（２００６）。



定国家自然灾害管理侵权 （包括不作为侵权）责任的一大挑战。
（二）国家责任豁免原则
国家责任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长期以来在主权理论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豁免原则。这一原则

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在国际法语境下，国与国之间的管辖豁免权；二是在国内法中，国家主权
行使者对本国公民的责任豁免权［１８］（Ｐ１１０－１１３）。本文论述的侧重点是国内法层面上的豁免。国家责任
豁免原则被不断地修正，并向平等和平权方向发展：平等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要求国家责任必须通过某种
方式融入普通的民事法律制度当中去；而平权 （Ｐａｒｉｔｙ）则要求国家及其官员都要服从民事责任中
的普通原则［１９］（Ｐ１７）。因此，国家豁免原则从绝对豁免逐渐地转变为相对豁免。相对豁免的范畴包括
国家行使其天然具有的功能———如立法、税收等功能，这些功能是立国之本；以及针对具体事务的
裁量行为或决定，一般涉及的是政策选择事务、公共利益的平衡等问题。后者的事务裁量则是依据
一定标准在不同方案中做出是否采取行为、实施何种行为、何时实施行为以及怎样实施相应行为所
作的选择［２０］（Ｐ３３３－３６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律会给行政机关留有选择、自由裁量的广泛空
间［２１］（Ｐ５３－５６）。
因此，要确立自然灾害管理国家侵权责任，国家责任豁免原则仍是一个需要逾越的关口。首

先，仍然有许多灾害管理行为是属于国家责任豁免范畴之内的，如灾害立法，而这些行为往往具有
统筹规划性；若其不合理，则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广更长远。其次，绝大多数时候，行政机关实施的
自然灾害管理行为属于行政裁量权范围内的行为，因此享有相应的豁免权。
本文案例中，欧洲法院认为自然灾害是超出人类控制范围内的，不能将国家减防自然灾害的义

务与减防人为灾害的义务同比，后者更为严格。减防人为灾害要求国家采取一切权力范围内的措施
保护公民权益；而减防自然灾害并不要求政府同等程度上的干预。因此，法院认为政府在气象灾害
领域享有更广泛的选择，可以决定采取哪些措施保护个体权益，而不是必须采取哪些措施。因此，
法院一一审查了当地政府能够选择的减灾措施 （包括大坝维修、监测点建立、提前预警和安排紧急
撤退等），最后认定政府在灾害发生前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应对灾害。虽然本案例中，被告和欧洲
法院并没有直接使用国家豁免原则。但是从法院的审理中，笔者看到政府在自然灾害管理中有着极
大的自由裁量权以及法院对责任认定的相对宽松。实际上，除了Ｂｕｄａｙｅｖａ案，实践中国家责任豁
免规则经常被国家用来作为辩护理由。例如，２００５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后，灾民们在灾后努
力寻求司法援助，出现最多的便是针对美国政府未能合理地对防洪和航行做好准预案而提出的民事
侵权诉讼［２２］（Ｐ１７３－２０８）。这些诉讼中的被告美国政府就以国家责任豁免为由要求免责，而且相当一部
分法院支持了被告的意见①。

四、自然灾害管理不作为国家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Ｂｕｄａｙｅｖａ＆ｏｔｈｅｒｓ　ｖ．Ｒｕｓｓｉａ案中，原告认为国家在自然灾害管理中存在完全不作为 （灾害之
前和灾害之中均未提供监测预警）和作为不充分 （大坝没有加固维修好），并分别提出诉讼请求。
俄罗斯国内法院与欧洲法院对此观点不一致，俄罗斯国内法院认为政府已经采取了一切合理的措施
减缓泥石流风险，并在灾后采取了相应的救助措施，国家已经积极履行了职责，并无过错。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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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Ｆｒｅｅｍａｎ　ｖ．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５５６Ｆ．３ｄ３２６（５ｔｈ　Ｃｉｒ．２００９）；Ｓｔ．Ｔａｍｍａｎｙ　Ｐａｒｉｓｈ　ｖ．Ｆｅｄｅｒ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ｓ，Ｆｉｆｔｈ　Ｃｉｒｃｕｉｔ，Ｎｏ．０８－３００７０，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２，２００９。转引自Ｌ．Ｆ．Ｊｅｓｓｉｃａ，Ｓｔａｔｅ’ｓ　ｄｕｔｙ
ｔｏ　ｐｒｅｐａｒｅ，ｗａｒｎ，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ｓ，Ｂｏｓｔ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７，

２０１４。



法院则认为俄罗斯政府方面并未尽到维护灾害防护设施和预警的义务，存在明显的不作为。那么，
判定国家在自然灾害管理不作为的侵权行为有哪些要件呢？

本质上，自然灾害管理不作为侵权责任与一般行政不作为侵权责任具有共通性，故其构成要件
可类比一般行政不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２３］（Ｐ８０－８７），即：（１）行政不作为违法；（２）损害事实及
其相关问题；（３）因果关系的判断。

（一）自然灾害管理不作为违法的认定
行政不作为违法的认定一般遵从三段式：存在作为义务———能够履行该义务———未履行该义

务。其中，作为义务的依据包括法律规定、先行行为、合同行为等；能够履行是指行政主体具有履
行义务的能力；未履行是指主观上故意或过失没有履行［２３］（Ｐ８０－８７）。如此，自然灾害管理不作为违法
的认定也应包括：第一，行政主体具有自然灾害管理 （预防、应急、救助、恢复与重建）的义务；

第二，能够实施灾害管理；第三，未实施灾害管理。能否履行灾害管理义务还取决于自然灾害中
“风险的性质和风险减缓的可能”［２４］（Ｐ１２３－１３２）。风险的性质是指自然与人为、突发与渐发、偶发与复
发等因素之间的差别。风险减缓的可能则需要根据具体时空下的科技发展状况、灾害具体情况等综
合因素加以判断。“未实施灾害管理”可以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完全不作为，认定起来较为简单。

在Ｂｕｄａｙｅｖａ案中法院便认为政府在灾前是完全不作为。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情况是，政府对相应
的危险或损害做出了应对，但是这些应对措施被证明是不充分的，那么这种情况是否是不作为？一
般来说，自然灾害管理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范围，行政机关具有选择权，不可完全以后果论行
政行为是否恰当。这种情况要认定其是否违法，应该判断其是否履行了 “合理注意义务”①。但是，

在出现行政收缩②的情形时，行政作为的不充分则可能直接被认定为 “不作为”。

本文案例中当地政府在自然灾害管理中便存在不作为违法，体现在：第一、政府具有防灾减灾
的义务，义务依据是俄罗斯国内相关法律规定③和欧盟区域性人权公约④等。第二，政府能够履行
防灾减灾义务。当地处在易受泥石流侵袭之地，泥石流灾害在当地属于复发性、季节性灾害，因
此，监测预警是可行的；第三，政府在此前也建造了挡泥大坝工程，且从原告提供的证据资料中也
看出当局已意识到大坝需要维护；更何况此前有科研机构不断提醒当地管理机构风险的存在，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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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判断是否履行“合理注意义务”的标准包括：第一，政府在过去是否实施了类似行为；第二，理性谨慎的行政人员在
同等或类似状况下的表现。参见 Ａ．Ｔａｒａｋ，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ｓｔｏｒｍ，ａｎ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　ａ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ｓｈｉｅｌｄ：Ｃａｎ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
ｋａｔｒｉｎａ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ｂｒｉｎｇ　ｎｅｇ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ｅｐｐｅｒｄｉｎ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５，２００８，（３５），ｐｐ．２７９－
３４６。

行政裁量收缩论，简称行政收缩，是分析行政不作为乃至作为违法的重要理论，它既承认行政裁量的价值，又在一
定情况下将行政裁量压缩甚至压缩至零。这种情况一般是个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等重大法益遭受迫切而具体的危险，而
行政主体能够预见到危险，又拥有职权和义务能采取措施回避危险的出现，这是行政裁量必须收缩，否则即构成违法。参
见王贵松：《行政裁量权收缩之要件分析———以危险防止型行政为中心》，载《法学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俄罗斯国内相关法律规定：１、应急救助领域的国家责任。联邦法律第六章（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２１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４Ｎｏ．６８－ＦＺ）在自然和工业领域紧急状况下保护民众和领地是联邦、区域和地方政府的责任，要即时、精确的通
过大型媒体和其他信息通道告知民众紧急情况、可采取的安全措施以及任何预测到的灾害和防护措施。该章中规定了官
员未做到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的责任。２、该法第七章预防突发事件和最大限度地减缓伤亡、损失构成了紧急救援的基本原
则之一；要求提前采取一切预防措施。国家侵权责任：１、俄罗斯联邦民法（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０６４（１）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规定：造成他人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必须全额赔偿。根据１０６９条，国家机构或国家官员应该对因其违法行为或
不作为而造成公民损害而负责。损害赔偿由联邦或区域财政负责。２、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５１ａｎｄ　１０９９－１１０１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Ｒｏｍｅ　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５０．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ｉｖ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Ｐａｒｉｓ　２０Ｍａｒｃｈ　１９５２／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　６Ｍａｙ　１９６３／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　６Ｍａｙ　１９６３／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　１６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６３／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　２０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６６。



明灾害风险是可管理、可规避的，政府完全能够选择某些管理措施以减轻自然灾害后果。第四，当
地政府一再对灾害风险置之不理，未采取任何防灾措施以致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自然灾害管理不作为造成的损害事实
一般国家侵权损害事实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被授权人或被委托人在行使国家职能过程

中实施的行为使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或财产权益受到实际损害，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害以及精神损
害［１４］（Ｐ９－１２）。本文案例中原告的赔偿请求范围涵盖上述各类损害，且基本得到欧洲法院的支持。

此外，对于自然灾害管理侵权损害事实的程度应如何认定呢？笔者认为，对此不应该遵循 “全
部赔偿”原则，而应该 “适当赔偿”，即一般情况下赔偿灾民人身损害中的生命健康权损害、财产
损害中的直接财产损失，而不包括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害等。此主张理由有三：第一、灾害管
理是一把双刃剑———灾害管理不作为会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过度实施灾害管理也可能对
公民权利限制过多，同时产生巨大的经济成本，引发公权对私权的过多限制。第二、国家财政是有
限的，如果对自然灾害损害范围认定过于宽泛，就会限制国家在其他公共职能上的履职。第三、国
家赔偿的本质是全民赔偿，是利用纳税人的资金为政府失职行为买单。而且，在灾害管理中政府是
否失职、失职的程度都与自然灾害的不可抗力属性有着必然的关联，这就使灾害管理侵权赔偿更有
可能泛化为灾害管理无过失补偿而不是严格的侵权赔偿。

（三）自然灾害管理不作为与灾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与一般国家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不同的是，灾害管理不作为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认定极为

复杂，其掺杂着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影响、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的作用以及作为与不作为后果的
界定。裁判人必须考虑：哪些自然灾害本身无法通过人类行为预防、规避、减缓以及应对；哪些是
国家不作为而加剧的损害；哪些损害是国家不作为直接导致的；如果国家有所作为，又能在多大程
度上减轻后果；等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加剧了因果关系认定的复杂性。比如Ｂｕｄａｙｅｖａ案中泥石
流灾害具有季节性和复发性，如果相应机关能够采取适当地措施对防灾工程加以维护，并采取相应
的应急响应机制，灾害后果是可以减轻，甚至规避的。换句话说，如果国家履行了足够的防范措
施，公民在灾害中仍有损害，此等损害也属于适用国家侵权责任豁免原则的范畴。但是由于２０００
年的泥石流灾害 “特别严重”，再加上政府的大量不作为，竞合导致了不必要的、更大的人身伤亡
和财产损失。笔者认为，基于这一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认定因果关系和所导致的损害程度都应持谨
慎态度，“公平”原则或者 “补偿”原则应作为自然灾害管理侵权责任中损害负担的基本准则。

五、结　语

在Ｂｕｄａｙｅｖａ　＆ｏｔｈｅｒｓ　Ｖ．Ｒｕｓｓｉａ案中，欧洲法院认为俄罗斯政府在实质上和程序上都违背了
《欧洲人权公约》第２条 “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权”，认为国家在灾前未履行保障公民生命权
的积极责任，在灾后缺乏适当的司法程序维护生命权免受侵犯。因此，法院最后判定俄罗斯政府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并赔偿原告相应损失 （包括精神损失）。本案给笔者最大的启示是，国家责任是
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法治国家里，国家对自然灾害管理的行为 （包括作
为和不作为）将逐渐纳入法治体系之中。目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预范围和深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状态，自然灾害已不再是纯 “自然”的，而是自然、社会与生态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风险的
人为化决定了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赋予国家更多的防灾减灾的职权；

而当国家未恰当地、积极地履行相应职权导致对公民权益的损害时，国家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对相对人受损权益进行合理的恢复和补救，实现公权行使与私权保障之间的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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